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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制。 

本标准由重庆市保健按摩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重庆市商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市保健按摩行业协会、重庆富侨保健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

院、四川智信家俱有限公司、重庆江津东方保健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太和堂推拿有限公司、重庆菩提元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唐成林、胡芝容 、黄思琴、汪莹、彭承、毛昌良、郭家荣、李文建、李远枚、廖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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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按摩通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保健按摩通用管理的基本要求、支持、资源管理、保健服务实现、投诉和处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提供保健服务的保健服务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0444-2013  保健服务业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444-2013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保健服务 healthcare service  

在保健服务场所，由保健服务技能人员，通过非医疗目的的方式，运用技术、手法、产品、知识等

手段，为消费者提供的以保养身心、改善体质、预防疾病、促进康复为目的的服务。 

[GB/T 30444-2013，定义2.1] 

3.2  

保健服务机构 healthcare service institution 

提供保健服务的企业或组织。 

[GB/T 30444-2013，定义2.3] 

3.3  

保健服务场所 healthcare area  

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允许提供保健服务的固定场所。 

[GB/T 30444-2013，定义2.5] 

3.4  

保健服务技能人员 healthcare  service  personnel 

具备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资质、能向消费者提供保健服务的专业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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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0444-2013，定义2.6] 

4 基本要求 

4.1 保健服务机构应以消费者为关注焦点，确定和选择改进保健服务的机会，始终致力于增加消费者

满意。 

4.2 保健服务机构应促进使用过程方法，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保健服务（包括服务保障和服

务实现）所需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评价过程的绩效和有效性。 

4.3 保健服务机构应促进保健服务与休闲旅游、保健旅游的融合发展。 

5 管理职责 

5.1 消费者要求 

保健服务机构应确定消费者保健的需求和期望。 

5.2 质量方针 

保健服务机构应制定、实施和保持质量方针，质量方针应与保健服务机构的宗旨相适应，体现保健

服务机构的特性及保健服务应达到的保养身心、改善体质、预防疾病、促进康复的要求。 

5.3 质量目标 

结合实际情况，保健服务机构在各层次、各部门、各过程，建立可测量的、针对性、前瞻性的质量

目标, 至少应包含消费者满意率、卫生、消防、食品安全、人身意外伤害、杜绝色情服务、顾客投诉等

内容。 

5.4 职责权限 

保健服务机构应确保保健服务机构内相关岗位的职责、权限得到分派、沟通和理解。 

6 支持 

6.1 资源提供 

保健服务机构应提供保健服务所需的资源。 

6.2 人力资源 

6.2.1 保健服务技能人员 

6.2.1.1 具有一定的保健服务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肢体表达能力；动作灵

活协调，观察、理解、判断能力强。 

6.2.1.2 具有一定判断消费者身体健康状况的能力，具有鉴别身体各部分局部传染性皮肤病的常识。 

6.2.1.3 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 

6.2.1.4 能够掌握人体各部位肌肉、穴位按摩的按摩手法；足部反射区的分布规律和准确定位；轻

重适度的足部按摩力度；能够运用专业技术，稳妥进行保健按摩。在接待与咨询、按摩前准备、按摩操

作、用品与用具、培养及培训、经营管理及科研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技能培训并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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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修脚技师熟悉修脚的操作规程和脚病的卫生防治，掌握各类修脚刀具等设备的使用、保养与

消毒方法等。 

6.2.2 其他从业人员 

6.2.2.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信守职业道德，抵制不健康的行为。 

6.2.2.2 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有良好的卫生习惯。 

6.2.2.3 员工的配备、所需具备的能力应与保健服务项目相适应，上岗员工统一着装、佩戴工牌，熟

悉基本服务礼仪。 

6.3 基础设施 

6.3.1 足浴保健服务场所的面积应不小于 200 m
2
，席位配置不少于 20个；社区服务性质的保健服务店

的面积应不小于 50 m
2
；每个席位服务区域不少于 4 m

2
。 

6.3.2 保健服务场所至少应区分出接待区、服务区、卫生区等功能区，设立独立洗手间和消毒间。 

6.3.3 服务区房间单间面积不少于 6 m
2
 ，房间无内锁、不应使用彩色照明设备，门上设有不小于 0.01 

m
2
的透视窗。 

6.3.4 建筑物外立面保持完好、整洁、美观。标志明显规范，店招、店牌等服务标志按规定设置，完

好整洁。 

6.3.5 房屋结构安全，墙体和楼板防水性能强，墙体牢固，室内采光，通风良好，地面平整防滑。 

6.3.6 保健服务区域、房间等休息场所空气流通，无异味，室内空气质量符合 GB/T 18883。 

6.3.7 确定、提供并维护保健服务所需的设施，包括：保健按摩用的木桶、瓷盆、浴足器皿、保健按

摩沙发、护脚巾、垫脚巾、按摩使用的消毒设施、按摩工具、修脚用具、茶具、毛巾、拖鞋、保健按摩

介质、服务场所的沙发、茶几、搁脚凳等齐全完备。 

6.3.8 建立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包括基础设施的采购、运营、维护、评估、处置等内容的要求。 

6.4 信息管理系统 

6.4.1 保健服务机构可建立企业网站，推广电子商务。 

6.4.2 保健服务机构可建立方便实用、互通互联、高效便捷的内部信息管理系统，保证信息安全。 

6.5 运行环境 

保健服务机构应营造并保持适宜、舒适的环境，宜包含无歧视、和谐稳定、无对抗等的社会因素；

缓解紧张情绪、预防职业倦怠、保证情绪稳定等心理因素；温度、热量、湿度、照明、空气流通、卫生、

噪音等物理因素，使其更符合消费者、从业人员的人性需求。 

7 卫生安全 

7.1 保健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卫生负责人，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制定完

善的部门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做好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的组织安排和督促检查，并根据

健康检查的结果，对患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疾病者调离其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

岗位。 

7.2 保健服务机构入口处应设有“禁止有传染性皮肤病或其它传染性疾病患者进行保健按摩”的文字

或标志。保健按摩用器具在使用前应清洁，使用后清洗、消毒，使用时应加设防渗、防破的一次性塑料

袋或更科学的保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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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保健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公共用品清洗消毒更换制度。有明显标记的清洗、消毒、保洁设施，保

健按摩器皿应每次清洗、至少每天消毒一次；茶具、毛巾、拖鞋、客服、垫巾、床单等公共用具应一客

一换一洗一消毒。供消费者足部保健按摩后的浴足水及时处理，不重复使用。修脚工具一客一消毒，每

名修脚技师至少应有 1套修脚刀，并提倡使用一次性修脚刀片。 

7.4 保健服务机构应使用安全有效的消毒药剂、消毒器械以及其他符合要求的卫生用品。提供的按摩

膏、足浴保健用液和其他护肤品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7.5 保健服务机构应用基于风险的思维，在保健按摩服务过程中，制定自然灾害、突发停电、火灾、

预防传播传染病疾病等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实时修正。 

8 保健服务实现 

8.1 保健服务实现策划 

8.1.1 根据保健服务项目，从功能性、安全性、时间性、舒适性、经济性、文明性等六个方面对保健

服务应达到的水平和要求进行规范，至少应反映休闲养生、身心愉悦、解除疲劳等保健服务产品特性的

信息。 

8.1.2 建立保健服务项目服务提供的方法、手段，流程、各环节的操作规范、工作内容及保健服务的

验收确认，可编制作业指导书，明确规定相应的程序和要求及有特殊要求的服务流程。 

8.2 与消费者有关的过程 

8.2.1 妥善管理消费者财产，可建立文件化的消费者财产保管告之书及消费者财产异常情况记录表，

宜建立重要顾客健康资料记录。 

8.2.2 有直营连锁店或特许连锁店的保健服务机构应建立连锁经营规范，实行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操

作，实现规模效益。 

8.3 设计和开发 

保健服务机构应不断设计和开发符合中国传统医学或者现代养生保健理论的新保健服务项目。 

8.4 保健服务提供 

8.4.1 保健服务机构应明示保健服务项目与禁忌人群、收费标准等信息。 

8.4.2 根据保健服务应在适当的阶段来验证消费者的要求得到满足，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对保健产品

过程能力、顾客满意度以及其它要求的项目进行测量和分析，对相关的数据进行记录、收集、分析、汇

总和沟通。 

8.4.3 根据监视和测量分析的记录，持续改进保健服务项目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9 投诉和处理 

保健服务机构应制定投诉和处理制度，受理书面投诉、电话投诉、上门投诉以及行政司法机关、律

师协会等转来的投诉和意见反馈，应有投诉信息反馈流程及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